
轉出辦理說明 
 111.10.26 

一、請家長提供證件 (影印留存): 

1.戶口名簿 (確認學生之戶籍已非本校學區) 

  若為出國，須出示機票(電子機票)或提供訂票資訊。 

2.雙親身分證  

※轉出務必出示父、母兩人之身分證。若為單親，請提供監護人證

件、戶口名簿記事。 

3.委託書  

※為保障學生就學權益，若由其中一人代為辦理轉出手續，請填寫

委託書。 

 

二、請家長填寫資料： 

①永和國小辦理轉出手續流程表。(轉出-表 1) 

②學生轉學證明書(轉出-表 2)。 

請家長至表①上各單位辦理轉出，確認各項資料都已移轉完成。 

 

◎若為出國就學，請加填「出國就學申請書」 (轉出-表 3)。 

 

三、轉出手續完成： 

1.家長領取轉學證明書(第一聯、第二聯)、第三聯存根留校。 

2.，請家長務必於三日內攜帶轉學證明書、戶口名簿到新學校辦理

報到，以免學業中輟。 


